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區長與民有約執行計畫 

101年 4月 30日訂定 

一、 新北市土城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貫徹行政革新，提升為民服

務品質，加強與民眾意見溝通，並為民解決問題，以結合民眾心力，

推動區政業務，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會見時間： 

原則定於每月二、四週星期三下午二時至四時，遇議會期間或業務

需要得另擇期辦理，惟不得延宕原會見時間二週以上。 

三、 會見地點： 

本所三樓施政資料中心，必要時得安排其他適當地點。 

四、 申請事由、非受理項目： 

民眾對區政業務有任何興革建議或陳訴事項者，皆可申請會見區長。

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受理，惟仍應回復陳情人或通知陳情人依

原法定程序辦理： 

(一) 陳情案涉及司法起訴或經判決或決定確定，或完成特定法定程序

者。 

(二) 陳情案已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或請求國家賠償而尚未裁決者或判

決確定案件。 

(三) 檢、警、調機關進行偵查中者。 

(四) 陳情內容係涉及私權糾紛而非行政機關權責者。 

(五) 陳情案已責由承辦單位限期處理者或可立即交辦執行者。 

(六) 同一事由經具體處理，且無新事證者。 

(七) 無具體約見事由或個人資料不齊全者。 

(八) 非本所業務權責者（民眾所提問題非屬本所權責範圍者，應告知

權責機關名稱）。 

五、 申請方式： 

民眾建議或陳訴事項，應述明或載明具體陳情事實及真實姓名、住

址、聯絡電話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於申請書（如附件一）。另須提供有



照證件以供核對，倘經查證屬偽冒、匿名虛報或不實者，得取消會

見。 

六、 預約原則： 

(一) 民眾申請會見以書面、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親送等方式向本

所秘書室（以下簡稱秘書室）預約登記，內容相同案件以申請一

次為原則。 

(二) 每次安排會見之件數最多以三案為原則。惟遇時效緊迫或陳情案

件亟需解決者，安排會見之案件數量得經區長核准後酌予增減。 

(三) 對於弱勢族群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低收入戶及原住民，得保留名

額予以預約登記。 

七、 處理原則： 

秘書室於登錄收件後，應即將相關資料送交本所權責業務單位（以

下簡稱業務單位）瞭解案情，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權涉本所之單純案件，業務單位應儘速查處並函復陳情人。經前

開處理而陳情人仍不滿意者，予以排入「區長與民有約」會見案。 

(二) 案情複雜涉及其他機關(單位)、本所各課(室)協調案件或陳情人

堅持直接列案面見區長者，予以排入「區長與民有約」會見案。

涉及其他機關（單位）者，應邀請該機關（單位）屆時一併與會。 

陳情案同時涉及本所二單位以上業務者，由區長指定其中一單位為

主辦單位。 

八、 約見預備： 

(一) 查證陳情人身分與申請書所載資料是否相符。 

(二) 申請書及相關資料經秘書室送交業務單位後，業務單位應於一日

內擬具初步意見送秘書室簽請區長核准辦理。 

九、 約見通知： 

(一) 秘書室應於約見日三日前通知陳情人約見時間、號次、場所（地

址、交通路線及位置圖示）、相關業務單位、聯絡人及電話。 

(二) 屬可立即交辦案件而未排入會見者，應於三日內回復或告知陳情



人。 

(三) 業務單位應於約見日二日前簽註具體處理意見，陳核區長參考。 

十、 約見當日： 

(一) 會見時應由陳情人親自到場，會談時間以十五分鐘為原則。陳情

人無正當理由於超過約見時間二十分鐘未到場或非本人親自到

場者，本所得取消該次約見，陳情人應另申請改期約見。 

(二) 陳情人於陳述案情時，如有必要需他人陪同者，同一案件與會人

數以不超過三人為原則。 

(三) 以區長親自會見為原則，若遇天災事變或其他重要公務，區長未

能按照原排定時間接見陳情人，得由區長指定代理人代為接見。 

(四) 業務單位主管及相關同仁應配合「區長與民有約」時間準時出席，

惟因必要公務或確有要事無法參加經首長同意時，得指定代理人

參與。 

(五) 區長與民有約案件約見結果，如有必要時得發布新聞稿。 

十一、 約見後案件處理： 

(一) 會見結束後，業務單位主管及承辦人應即製作會見紀錄（如附件

二），經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簽名確認後送秘書室列管。 

(二) 區長或其指定代理人於「區長與民有約」指示、承諾事項之辦理

情形，業務單位應於約見後五日內函復陳情人，並副知秘書室，

俾利管考。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得簽准展延辦理期限，惟

應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人。 

(三) 區長與民有約相關作業由秘書室專責列管（列管表如附件三）。

案件處理終結時，業務單位應主動知會秘書室解除列管。 

十二、 本計畫奉核後施行，未盡事宜處得隨時修正或依相關規定辦理。 


